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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

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蓝色光标”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保荐机构，对蓝色光标

收到赵文权先生《承诺函》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及核查

意见如下： 

一、蓝色光标收到赵文权先生《承诺函》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9 月 10 日，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收到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赵文权出具的《承诺函》，内容如下： 

“2013 年 7 月 10 日，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西藏山南东方博杰广告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博杰广告”）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无条件通过。截至 2013 年 8 月 12 日，标的资产过

户手续办理完成，博杰广告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在对博杰广告的后续整合

过程中于2014年11月调整了博杰广告管理层且本人向博杰广告原股东李芃等出

具了《承诺函》。最终博杰广告未能完成 2015 年度、2016 年度业绩承诺。公司

分别于 2016 年 6 月和 2017 年 4 月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相

关仲裁终局裁决已于 2017 年 12 月做出，裁定李芃等方无须履行业绩补偿的义

务。在博杰广告的整合过程中，本人当时对 2015 年和 2016 年的市场竞争因素判

断过于乐观，向李芃等出具《承诺函》。事后来看，本人对潜在的市场和交易风

险认识存在一定不足，该等做法存在欠妥之处。 

鉴于以上情况，本人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自愿就上述欠妥之处补

偿上市公司人民币 1 亿元，作为上市公司补充资本金，即在本函日后的 6 个月内

向公司支付人民币 5,000 万元，在本函日后的 12 个月内再向公司支付人民币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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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 

赵文权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依照相关规则要求，故

赵文权先生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及关联方介绍 

（一）赵文权基本情况 

姓名： 赵文权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90219701028****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德宝新园****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 9 号恒通国际创新园 C9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08 年 1 月至今任蓝色光标总经理、董事长。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文权直接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

例为 6.65%，其享有股份对应表决权总额占期末总股本的 19.92%。 

（三）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直接持有蓝色光标 6.65%的股权，通过享有蓝

色光标股份对应表决权总额占期末总股本的 19.92%外，赵文权无其他控制的核

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支付事项系赵文权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对于公司潜在的市场

和交易风险认识不足的补偿，赵文权先生将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实施上述补偿。

公司后续也将按照接受补偿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进行会计处理。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2008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及证监

会《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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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对公司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捐赠，经济实质具有资本投入性质，形成的

利得应计入所有者权益。因此，赵文权先生此次对公司的补偿，应当视同捐赠事

项，将增加公司期末资本公积，但不会对公司 2018 年度及以后年度损益产生直

接影响。 

此外，本次补偿将直接增加公司现金流量，为公司日常经营、偿还现有债务

所需资金提供一定补充，或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振公司员工及市场信心带来

一定积极影响。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本次交易外， 2018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下属

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未与关联方赵文权先生发生关联交易。 

五、相关审批和核准程序 

蓝色光标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赵文权先生向公司捐赠现金资产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同意接受本次捐赠。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董事长和总经理赵文权先生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受赠的现金资产事项已经过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履行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受赠现金资产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赵文权向本公司无偿赠与,公司无须支付对价,且不附加任何条件,未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蓝色光标收到赵文权先生的《承诺函》，赵文权先生此次对公司的补偿，应

当视同捐赠事项，将增加公司期末资本公积，但不会对公司 2018 年度及以后年

度损益产生直接影响。此外，本次补偿将直接增加公司现金流量，为公司日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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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偿还现有债务所需资金提供一定补充。公司受赠的现金资产事项已经过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履行了关

联交易决策程序，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收到赵文权先生的《承诺函》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将持续关注上述承诺函的履行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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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赵文权先生《承诺函》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9 月   14 日 

 

 

 




